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暨光電科技研究所 

鼓勵學生提升研究能力獎助辦法申請表 

（一）本系所學生赴國外或大陸地區出席國際學術活動 
 活動期間於 1 月至 6 月者，收件截止日為 5 月 15 日 

 活動期間於 7 月至 12 月者，收件截止日為 11 月 15 日 

申請人簽章：  指導教授簽章： 

 

 

姓名  系級  學號  

聯絡電話  Email  身份證字號  

學術活動 

中文名稱  

英文名稱   

地點  

起迄時間  

主辦單位 
※請列出所有

主辦單位 

中文名稱 
 

英文名稱  

所屬國家  

學術活動

或作品 

中文題目   

英文題目   

作者排序 
※不含指導教授 

 

型式 
□ 口頭報告（報告人） □ 口頭報告（非報告人） 

□ 海報張貼 □ 作品展演 

申請獎助項目 

1. 往返機票 NT$       

2. 學生身份註冊費 NT$       

3. 學術活動期間日支生活費 NT$       

應繳交資料 
※請按順序編號 

□ 1.學生證影本 

□ 2.個人學術表現表 

□ 3.國際學術活動主辦單位致申請者本人之正式邀請函，或發表論文被接受發

表之證明文件等影本 

□ 4.發表論文或作品之摘要或說明 

□ 5.參與之國際學術活動於所屬領域之重要性證明文件 

□ 6.國際學術活動日程表、發表時之相片及其他有助審核之相關資料 

□ 7.本人之郵局帳簿影本（獲得獎助後受款資料） 



 

申請人簽章：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個人學術表現表 

※請依 1.論文或作品、2.出席學術活動情形、3.專利、4.其他等項目，說明個人學術表現（以 1 頁為原則，標楷體 12 號字，固定行高 20點） 

 

 

 

 


